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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船租赁合同 

合同编号：          

出租人（甲方）：               

证件类型及编号：              联系方式：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职务：                         

承租人（乙方）：               

证件类型及编号：              联系方式：                     

地址：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                  职务：                         

兹为船舶租赁，经双方洽谈同意订立协议如下：  

第一条 甲方将其所有的         号机渔船(登记号码         字第      

   号，船舶检查簿号码         字第         号)一艘出租与乙方，为捕鱼使

用的目的，而乙方愿依约承租。标的船舶具体信息如下： 

船名：                    ；船旗国：                 ；建造时间：

          ；船级：           ；登记港：         ；登记号：        ；

载重量：          吨（包括货物和燃料以及不超过       吨的淡水和物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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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海水干舷：        米；散装舱容：         立方米；包装舱容：      

   立方米；船舶吨位：          总吨/总登记吨；在良好天气条件下，风力达

到包括最大风力蒲福风级      级，船舶满载航速大约为：        节，此时

耗油量大约为：         公吨（燃油）。 

第二条 本租赁期间议定自                  起至                  止,

满         年间为限。本合同在租期届满时自动终止。若承租方希望继续承租，

须在租期届满     个星期前以书面形式向出租方申请。在本合同期满前，双方

就承租条件达成一致时可另行签订书面合同续约。 

第三条 租金约定每月人民币（大写）         元整（小写￥      ），乙

方应于每月末日至甲方住所，如数提缴清楚，不得有迟延短欠现象。但甲方向乙

方受领租金时，应出立收据与乙方收存，其收据应贴印花由乙方负担。 

第四条 甲方于租约订立同时，将第一条所载租赁标的物的机渔船及船舶机

器备品全部于港码头现场交付乙方，而乙方应验收清楚。 

在交/还船之前，除非另有约定，双方当事人应自负费用指定各自的验船师，

分别在船舶到指定交船港，联合进行交/还船检验以便确定船上留存的燃油量和

船舶状况。每次检验后都应共同出具一份联合检验报告并由双方检验师签字。如

果双方检验师不能达成合议，则各自有权出具一份独立检验报告，陈述有关事项。 

如果一方未能参加检验并且未能在联合检验报告上签字，则该方仍然应当受

制于另一方在报告中所记录的数据。 

第五条 租赁标的船舶应缴一切有关税捐由甲方负责，但营业有关税捐尽归

乙方负责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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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甲方应于向乙方交付标的船舶前，为该船舶、其附属设施以及其他

有关财产上可能发生的各种风险向声誉良的保险公司购买保险，并保证该保险于

本合同租赁期间内维持有效。甲方投保险种包括但不限于渔船保险、船舶修理险、

油污损害保险等，保险金额不应该少于          （大写：           元整）。 

第七条 船舶租赁期间，关于船长或其他船员的雇佣，以及解雇均由乙方自

行安排，甲方不得有异议。船长及船员的佣金及生活需要，由乙方负责，甲方不

对此承担任何责任。 

第八条 乙方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保管租赁物，并应以租赁物的性质而使

用。因乙方过错诸如保管不善或所雇佣船员操作不当等原因，致使船舶受损，由

乙方负责维修，维修费和维修期间损失由乙方承担，不得减少租金；若船舶无法

修复，乙方应赔偿甲方实际损失。 

第九条 租赁标的船舶的修缮，除船舶机器的曲轴、气筒、气筒盖、活塞部

分，由甲方负担外，其余机器的损坏损失的修理由乙方负担。前项修缮若属甲方

部分时，乙方应即通知甲方鉴定后，始得进行，其进行期间不拘长短，属于何方

的负担不得主张减少租金。 

第十条 乙方对于租赁物的船舶如有必要的增设改造时，应经甲方同意始得

为之，不得擅自进行，否则其损害乙方应负赔偿责任。前项如经甲方同意，所增

设改造部分于合同终止时，全部归属甲方取得，乙方决不向甲方请求任何补偿。

   第十一条 租赁物的船舶因乙方或其雇佣人的重大过失，或故意毁损或失火

焚烧灭失或沉没的，乙方应负损害赔偿之责。但天灾或事变战争或不可抗力者，

均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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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乙方承诺租赁标的船舶的使用范围为           ，乙方对于租赁

物的船舶使用除按本合同的规定使用外，并应遵守政府法规，绝不得用于走私资

匪等不法行为的使用，或未经甲方的同意而使第三人使用或转租让与等情况。 

乙方违反前项约定时，除甲方可随时解除合同外，乙方应负完全责任，如有

损害时亦应负责赔偿。 

第十三条 租赁期间存续中如甲方将租赁物的船舶所有权移转与第三人时，

应事先通知乙方，而乙方应于接到甲方通知所定日期地点将租赁物交还甲方，甲

方按照合同剩余期限租金总额的       %支付乙方相关补偿金，租赁合同因此而

终止。租金按照实际使用时间计算，乙方预付的超额租金甲方应全数返还。 

第十四条 在出租方并无违约的前提下，承租方拖欠租金，应向出租方支付

滞纳金，每逾期一日出租方有权向承租方收取所拖欠租金之           %的滞纳

金。承租方拖欠租金超过        日的，出租方有权通知承租方解除合同，收回

标的船舶。 

第十五条 若出租方无法按照合同约定日期交船，应提前    日通知承租方，

超过       日仍无法交船，出租方应该按照每日租金      %支付承租方违约金；

出租方延期交付标的船舶超过     日的，承租方有权通知出租方解除合同，合

同解除不影响出租方支付本条款所规定违约金的义务。 

第十六条 除本合同明确规定的终止条款外，任何单方面终止本合同皆视为

违约。违约方应向对方赔偿因本合同提前终止而遭受的一切直接引致的损失。 

第十七条 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纠纷双方应首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某纠

纷未能于一方书面通知另一方后的          天内得到解决，任何一方有权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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纠纷提交        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予以解决。在纠纷尚未解决前，双方应

继续履行本合同所规定之义务，除非双方同意终止本合同。 

第十八条 本租约解除或终止时，乙方应将租赁物的船舶及机器修复油漆，

并在         港内交还甲方。 

第十九条 租赁船舶的机器备品另作目录交与乙方，如需替置或不足时由乙

方负补充之责。 

第二十条 本合同未订明事项依照《合同法》的规定或其他有关法规办理。 

  本合同一式两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为凭，于双方签订时生效。 

甲方（盖章）：                  乙方（盖章）：                 

代表（签名）：                  代表（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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